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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建设工程消防协会经营服务性项目
收费标准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协会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为，保障会员合法权益，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》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

会收费的通知》及协会章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协会实际工作开展

情况，制定本收费标准。

第二条 本标准所指经营服务性收费，仅包含协会编制行业技

术性、指导性文件的印刷成本收费，协会技术咨询、培训等其他

服务暂不涉及收费，会员会费收取按协会会费管理办法执行，不

纳入本经营服务性收费范畴。

第三条 经营服务性收费遵循成本补偿、自愿有偿、公开透明

的原则，严禁强制服务并收费，确保收费与服务质价相符。

第二章 收费项目及依据

第四条 收费项目：协会编制行业行业技术性、指导性文件的

印刷工本费。

服务内容：为有需求的会员单位或相关单位，提供协会编制

的消防行业技术性、指导性文件（如行业常见问题汇编、技术指

引、管理细则等）的纸质印刷版本。

第五条 定价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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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核算依据：印刷工本费严格按照实际发生的印刷成本

（包括纸张费用、印刷加工费、装订费、运输费等）进行核定，

不额外加收任何服务利润，具体成本构成由协会财务部定期核算

并备案。

政策合规依据：收费标准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行业协会

商会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管理要求，不违反相关乱收费整治规定，

且经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。

第三章具体收费标准

第六条 印刷工本费按以下标准执行，根据印刷数量和规格实

行阶梯计价：

少量印刷（500 页以下）：

A4 规格、黑白印刷、普通纸：0.2 元/页。

A4 规格、彩色印刷、普通纸：1 元/页。

批量印刷（500 页及以上）：

A4 规格、黑白印刷、普通纸：0.15 元/页。

A4 规格、彩色印刷、普通纸：0.8 元/页。

装订费：8 元（装订含封面 ）

印刷费用不包含文件的基础运输费用，费用标准按实际物流

报价收取。

第四章 收费管理

第七条 收费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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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申请：有印刷需求的单位需向协会综合管理部提交《行

业制度需求申请表》，注明所需文件名称、印刷数量、规格及交

付要求。

费用确认：综合管理部根据定价标准核算费用，向需求方出

具费用确认单，需求方确认后自愿缴费。

费用收取：协会财务部统一收取费用，开具合法票据，收费

资金纳入协会统一财务核算，专款用于弥补印刷成本支出。

交付文件：费用结清后，综合管理部按约定时间交付印刷文

件，并做好交付记录。

第八条 票据及资金管理

收费统一开具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税务发票，严禁无票收费

或使用不合规票据。

收取的印刷工本费全额纳入协会财务账户管理，单独核算，

定期向理事会汇报收支情况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。

第四章 公示与监督

第九条 收费标准在协会官网、办公场所公示栏进行长期公示，

公示内容包含收费项目、定价依据、具体标准及投诉方式，接受

会员及社会监督，公示信息每年更新一次，如有成本调整需提前

15 个工作日公示变更内容。

第十条 设立收费监督投诉渠道，投诉电话及邮箱由协会秘书

处专人负责，对违规收费行为一经核实，立即退还相关费用，并

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

- 4 -

第十一条 协会定期（每年）将印刷工本费的收支明细向理事

会报告，并可接受会员代表的核查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收费标准未涉及的其他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，如

需新增，需按规定履行立项、成本核算、理事会审议及公示程序

后，另行制定收费标准。

第十三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协会综合管理部和财

务部共同解释。

第十四条 如遇国家或广西壮族自治区收费政策调整，本标准

将同步修订并重新履行审议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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